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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2年 2月 14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20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

林祝君研發長、謝麗華主任、張智銘主任、江玉君主任、 

謝依蓓主任、謝易達館長、郭育倫主任、郭又銘國際長、 

牛河山主任、陳翰霖主任、蔡宗宏院長、宋惠娟所長、 

洪茂欽主任、張紀萍主任、藍毓莉主任、游崑慈主任、 

湯麗君主任、辜美安副主任、王怡文組長、葉秀品組長、

蔡芳玲組長、吳晋暉組長、賴春伎組長、陳志遠組長、 

郭曉晴主任、孫明堂組長(鍾明璇教官代)、李佩穎組長、 

高夏子主任、李洛涵組長、陳玉娟組長、林柏翔組長、 

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蔡詠倫組長、吳榮源組長、 

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楊嬿組長、黎依文組長、 

邱雪媜組長、陳韻如組長、陳駿閎組長、呂家誠組長、 

簡子超組長、楊之瑜組長、王寶琳組長、蔡欣晏組長、 

賴玫瑾組長、翁銘聰組長(廖椿淵組長代)、廖椿淵組長、 

楊珍慧組長、胡凱揚組長、羅珮瑄主任、李姿瑩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王承斌組長、林信漳組長、陳立仁組長、林珠茹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設置辦法」。112.1.18公

告。 

(二)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健康管理辦法」。112.1.19公

告。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112.1.17公

告。 

(四)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盤點辦法」。112.1.17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招生持續進行中，因招生相關事務需要大量同仁參與，如有需同仁協助的

地方，請各同仁配合學校招生規劃積極協助。 

(二)提醒各單位申請工讀生，若學生操行成績未達標準，將不再同意學生申請

校內工讀。 

(三)新學期開始，請各單位主管加強宣導，提醒同仁多參與校內外開設之性

平、資安、職安等相關研習。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全人教育中心體育學科胡凱揚組長： 

本校預計於 2023年 4月 22日(六)辦理精舍路跑活動，活動期間請各單位

勿安排相關講座及活動。 

 

總務處事務組林柏翔組長： 

1.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本學期開始與 OK超商合作，成立 OK EXPRESS慈科

大門市，目前僅提供包裹取貨、寄件（僅限本校教職員生）包裹取貨時

間為 10：00-18：00，建議避開用餐時段取貨，才不會等太久。 



 

 

2.總務處目前正在評選自動販賣機，目前已經有統一超商、全家超商、OK

超商前來場地勘查，未來將規劃於圖書館 1樓南邊走廊、致真、善、美

1樓設置自動販賣機，相關資訊待確定後會另行公告訊息。 

 

總務處環安組賴蓎諼組長： 

請主管協助轉達，老師會因教學、服務、研究請工讀生來幫忙，請老師依

據教學、服務、研究的性質、內容、特性，給予工讀生從事業務及預防災

變的教育訓練，並留有紀錄備查。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詳如期初校務會議 

 

十、提案討論：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

點」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民法修正調降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以及本校依據教育部臺教學（三）

字第 1100072134C 號函修正學則部分條文，爰修正本要點之附件一。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一）修正「限 20歲以上成年學生選填」文字內容為「限成年學生選填」。 

（二）於「延長修業期限」選項文字後方補充說明「僅限懷孕、分娩或撫

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三）刪除「在職專班」選項，並變更「其他」選項之項次。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總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公務車輛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1月 10日總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實際執行情況，取消學生校外教學、活動類派車，增列公務活動所需物

品搬運條文。 

三、配合現行作法刪除「私車公用」之相關條文。 

四、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 條   

九、學生實習得經由實習單位向總

務處申請派車，實習派車以花

蓮慈濟醫院、衛福部花蓮醫

院、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醫

院及花蓮火車站等路線為

主，並依市公車車票收費，由

實習學生逕向會計室繳費。 

第 十 條    

九、校外教學、實習或活動可經

由指導老師向總務處申請

派車，實習派車以花蓮慈濟

醫院、衛福部花蓮醫院、門

諾醫院、805醫院及花蓮火

車站等路線為主，並依市公

車車票收費，上述路線以外

之實習派車，得由總務處協

助租賃車輛，其費用由學生

自行負擔；申請派車單位逕

向會計室繳費。 

學生以

實習派

車為

主，取

消校外

教學、

活動類

之派車 

第 十 條 

十、同仁及學生社團搬運公務活動

所需物資。 

 增列公

務活動

所需物

資搬運

可申請

派、借

車輛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廿七條 公務行車以安全為最

高準則，駕駛員應恪遵行安全之各

項規定。如因其違規違警或肇事所

生全部或部份之責任，均由駕駛員

自行負責，並予以業務過失之處

分。 

第廿七條 行車以安全為最高

準則，駕駛員應恪遵行安全之各

項規定。如因其違規違警或肇事

所生之責任，均由駕駛員自行負

責，並予以業務過失之處分。 

增加公

務車行

車責任

權責歸

屬 

第卅二條 駕駛員行車應依第廿

七條之規定，如經鑑定或判定負肇

事責任者所需肇事費用(保險公司

負擔後之餘額）則依下列規定辦

理： 

第卅二條 駕駛員行車肇事，如

經鑑定或判定應負肇事責任者

所需肇事費用(保險公司負擔後

之餘額）一律依下列規定辦理： 

明訂駕

駛員行

車規定 

 第卅四條  

教職員工因公務外出，公務車輛

調派不足或爭取時效及方便，得

私車公出。 

配合現

行做法 

刪除此

條文 

 第卅五條  

教職員工私車公出應事先填具

「私車公用申請單」經直屬部門

主管核簽後始可私車公出。 

依據請

假系統

之假別

判定 

 第卅六條  

教職員工私車公出途中，如有肇

事情事者悉依本辦法第六章之

規定處理。 

併入卅

四條文 

 第卅七條  

教職員工因公出差使用私車

者，應依本校「教職員工公、差

假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不適

用本辦法。 

本條文

於本校

「教職

員工

公、差

假作業

要點」

中已有

相關規

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卅四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

修訂時亦同。 

第卅八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

施，修訂時亦同。 

條次遞

減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宿舍管理辦法」第五條及第九

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2年 1月 10日總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實際狀況所需，簽報勒令遷出人員，不限只有宿舍管理人員提報。 

三、為使費用收繳有所依循，增列入住招待所收費標準及入住期未一個月之計

費方式。 

四、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退住 

二、因其他原因欲退住者或違反住

宿規定經有關管理人員簽報勒

令遷出者，依核准期限搬遷。 

第 五 條 退住 

二、因其他原因欲退住者或違反

住宿規定經宿舍管理人員

簽報勒令遷出者，依核准期

限搬遷。 

不限制

只有宿

舍管理

人員。 

第 九 條 費用負擔、收繳規定 

基於使用者付費，本校宿舍酌收清

潔管理、水、電等各項費用，其標

準為： 

一、單身宿舍套房式每人每月 2000

元。 

二、單身宿舍兩人房式每人每月

1500元。 

三、有眷宿舍無傢俱者，每坪每月

以 120元計，附傢俱者，每坪

第 九 條 費用負擔、收繳規定 

基於使用者付費，本校宿舍酌收

清潔管理、水、電等各項費用，

其標準為： 

一、單身宿舍套房式每人每月

2000元。 

二、單身宿舍兩人房式每人每月

1500元。 

三、有眷宿舍無傢俱者，每坪每

月以 120元計，附傢俱者，

增列第

四款短

期入住

招待所

收費標

準、第

五款入

住期間

未滿一

個月的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每月以 150元計，停車費每月

1000元。 

四、申請人短期入住招待所，依第

一款費用標準收費。 

五、入住天數未滿 15日以半個月

計；超過 15日未滿 30日以一

個月計。 

每坪每月以 150元計，停車

費每月 1000元。 

 

計費方

式。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6:20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5月14日 

第190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112年2月14日 

第220次行政會議第2次修訂 

 

一、本校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積極維護懷

孕學生之受教權，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本要點之學生（以下簡稱適用學生），包括： 

（一）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之學生。 

（二）育有子女之學生。 

（三）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三、適用學生之受教權益如下： 

（一）彈性辦理請假。 

（二）彈性處理成績考核。 

（三）保留入學資格。 

（四）延長修業期限。 

（五）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六）其他受教權益。 

適用學生得向本校提出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如附件一），未成年懷孕及

未成年育有子女之學生得提出個案服務轉介（轉介單如附件二）之申請，或運

用其他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四、本校依據教育部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之附件「學生懷孕受教權

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原則」擬定分工表（附件三），維護適用學生之受教權並提

供必要協助。 

五、本校知悉適用學生時，依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

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附件四）告知校內外保障其受教權之輔導協助資源，

並主動提供「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附

附件一 



 

 

件一）予其填寫。適用學生為未成年者，本校應即啟動工作小組；有相關需求

之成年學生，向本校提出申請者，亦同。 

六、前點工作小組之組成、任務如下： 

（一）組成：由校長或校長指派校內主管擔任召集人；與適用學生課業、出缺

勤、學習環境及學生輔導相關之處室主管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為

當然成員，並得邀請相關專業之校內外人士參與。 

（二）任務： 

1. 依適用學生需求，整合教育、社政、戶政、勞工、衛生醫療、警政

單位之資源，提供適用學生輔導、轉介、安置、保健、就業、家庭

支持、經濟安全、法律協助及多元適性教育。 

2. 其他關於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相關事務。 

（三）本校以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為單一窗口，設置專人管理之專用信箱

（970302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專

線 （ 03-8572158 分 機 2387 ）、 傳 真 （ 03-8578543 ） 及 電 子 信 箱

（dadsc12@tcust.edu.tw）。 

七、本校採取下列具體作為積極維護適用學生之受教權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一）提升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對適用學生同理、接納與關懷之正向態度，積極

營造無歧視、多元平等之友善校園環境。 

（二）於相關課程、教育活動、集會或研習，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受教權及情感

教育相關議題之宣導、訓練，每學年辦理至少一場宣導或訓練。 

（三）不得以學生懷孕、曾懷孕或育有子女為由，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

適用學生請假、休學、轉學或退學。 

（四）修正學則、各種章則、成績考核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入彈性辦理請假、

彈性處理成績考核、保留入學資格、延長修業期限、申請休學期間不計

入休學年限之輔導協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但法規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五）改善校園相關設施，提供適用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 

（六）不得歧視或違法懲處適用學生，亦不得做出其他不當之措施或決議。 

（七）知悉學生有懷孕之情事時，其內容如屬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

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應辦理通報者，應依規定確實辦理。 

（八）運用相關經費，或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辦理適用學生之輔導及多元適性

教育。 



 

 

（九）於輔導、協助適用學生時，建立完整紀錄，並謹守專業倫理，尊重其隱

私權。 

（十）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

議工作報告事項，並於每學年末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概況

彙報教育部。 

（十一）適用學生遭受學校歧視、違法懲處，或學校做出其他影響受教權之措

施或決議，得依相關法規提出救濟。 

八、本要點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訂時亦同。 



 

 

附件一、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生理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年齡   歲 

班級 

學號 
 班別 

□ 1.日間部     □ 2.進修部 

□ 3.其他：_______ 

是否需學校協助？ 

□ 1.是 □ 2.否（限成年學生選填） □ 3.其他：_________ 

聯絡

電話 

（住宅）： 

（手機）： 
E-mail  

學生

狀態 

□ 1.懷孕（懷孕週期：   週） 

□ 2.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 

□ 3.育有子女（請說明：                  ） 

□ 4.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 

出生

子女

安排 

□ 1.女方獨立扶養       □ 2.男方獨立扶養 

□ 3.結婚雙方共同扶養     □ 4.單方與家人一起扶養 

□ 5.出養           □ 6.未婚雙方共同扶養 

□ 7.其他安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學

概況 

□ 1.繼續就學 

□ 2.請假 

□ 3.休學（休學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學生需求（可複選）： 

□ 1.彈性辦理請假 

□ 2.彈性處理成績考核 

□ 3.保留入學資格 



 

 

□ 4.延長修業期限（僅限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 5.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 6.校內各項設施使用彈性調整（請勾選下列選項） 

□哺（集）乳室 □停車位 □上課教室／座椅調整 □其他：_________ 

□ 7.相關輔導協助（請勾選下列選項） 

□心理諮商輔導 □家庭輔導 □學業輔導 □就業輔導 □其他：______ 

□ 8.轉介校外資源（請說明：                   ） 

□ 9.其他需求（請勾選下列選項） 

□醫療協助 □法律諮詢 □經濟協助 □安置 □家庭協商 

□托育   □其他：________________ 

※ 填報人資料（若填寫本表者非當事人，本項目資料必填） 

姓名  
單位／ 

與學生關係 
 

知悉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聯繫紀錄  

學生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請核章）  單位主管（請核章）  

會辦單位  



 

 

 

 



 

 

附件三、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表 

一、依據教育部110年7月23日臺教學（三）字第1000072134B 號令修正發布之學生

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之附件「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

原則」擬定分工表，維護適用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協助。 

二、分工表 

相關行政單位 

單位 負責項目 

教務處／進修部 

1. 修正學則、各種章則、成績考查或評量之相關規定，

納入入學資格保留、延長修業期限、請假規定、申請

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缺課及成績考核彈性處理

之輔導協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 

2.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內容包含

學業輔導（即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程，含安排課程時

間、課桌椅調整、場地、遴選合適教師等）及技職訓

練課程等。 

生活輔導組／ 

進修部 

1. 修正各種章則、操行成績考查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

入請假規定、缺課及操行成績考核彈性處理之輔導協

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 

學生諮商暨生涯

輔導中心 

1. 每學年於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中，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受

教權及情感教育相關議題之宣導。 

2. 設置專人管理之網站、專用信箱、電話或電子郵件帳

號，並運用集會、教學或教師進修加強宣導，使適用

學生能有隱私及安全地主動求助。 

3.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內容包含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輔導等。 

衛生保健組 

1.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內容包含

孕程保健諮詢、嬰幼兒保育諮詢、孕程及產後照護、

預防非預期性懷孕知能等。 

2. 視適用學生需求，增購健康中心設備器材及提供母乳

哺（集）之相關設施。 

 



 

 

總務處 

1. 視適用學生需求，規劃提供合乎其需要之教室安排、

停車設施、如廁地點等無障礙學習環境。 

2. 改善校園相關設施，提供適用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

境。 

會計室 
1. 每年參考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擬辦理適用學生

之輔導及多元適性教育之實施方案編列經費預算。 

輔導單位 

職稱 負責項目 

學生諮商暨生涯

輔導中心主任 

1. 依據適用學生需求，成立輔導團隊，召開個案會議，

擬定輔導計畫，並適時修正。 

系輔導老師 

1. 提供適用學生個別輔導、諮詢及相關決定之資訊。 

2. 依適用學生之需要協助安置、托育及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轉介。 

3. 提供適用學生家庭諮詢及支持，並視需要提供其家長

諮詢及協助。 

4. 視需要提供班級團體輔導。 

5. 建立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紀錄，並依專業

倫理妥適保存及管理其資料。 

適用學生就讀科

系所之行政主管 

1. 出席個案會議共同研擬輔導計畫。 

適用學生班級導

師 

1. 關懷懷孕事件學生在學及休養期間之狀況，含提供相

關資訊、留意出缺勤狀況、提醒孕程保健相關事宜等，

並凝聚班級同儕共同適時給予其關懷，以及提供其所

需要之協助。 

2. 提供學業輔導和生涯規劃輔導，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

程。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委員 

1. 出席個案會議共同研擬輔導計畫。 

 



 

 

附件四、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 

 

學校知悉適用學生 

告知校內外保障適用學生受教權之輔導協助資源，並提供「慈濟學校財團

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予學生、導師或教師填

寫後，送交權責單位續處 

權責單位（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 

適用學生 

協助需求 

是否有跨單位協

調協助需求 

啟動工作小組，由校長或校

長指派校內主管擔任召集

人 
權責單位 

相關單位依工作小組決議及

「分工表」提供適用學生

協助事項，並視情況轉介

至地方政府社會局（處）

或相關機關（構） 

權責單位、學校各單位 

將資料建檔 

權責單位 

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工作報

告事項，並於每學年末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概況彙報教育部 

註 1：適用本要點之學生（簡稱適用學生），係指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育有子女，

以及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註 2：流程圖所指分工表，係指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表。 

未成年 成年 

是 

是 

否 

否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 條   

九、學生實習得經由實習單位向總務

處申請派車，實習派車以花蓮慈

濟醫院、衛福部花蓮醫院、門諾

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及花蓮火

車站等路線為主，並依市公車車

票收費，由實習學生逕向會計室

繳費。 

第 十 條    

九、校外教學、實習或活動可經由指

導老師向總務處申請派車，實習

派車以花蓮慈濟醫院、衛福部花

蓮醫院、門諾醫院、805醫院及

花蓮火車站等路線為主，並依市

公車車票收費，上述路線以外之

實習派車，得由總務處協助租賃

車輛，其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申請派車單位逕向會計室繳費。 

學生以

實習派

車為

主，取

消校外

教學、

活動類

之派車 

第 十 條 

十、同仁及學生社團搬運公務活動所

需物資。 

 增列公

務活動

所需物

資搬運

可申請

派、借

車輛 

第廿七條 公務行車以安全為最高準

則，駕駛員應恪遵行安全之各項規定。 

一、如因其違規違警或肇事所生全部

或部份之法律責任，均由駕駛員

自行負責。 

二、行車肇事除向警察機關報案外，

應立即通知管理單位，必要時得

撰寫報告書。 

三、如情節重大時由其所屬單位主管

會同管理單位主管共同鑑定，得

依警察機關之鑑定或法院之判決

為準，必要時予以業務過失之處

分。 

第廿七條 行車以安全為最高準

則，駕駛員應恪遵行安全之各項規

定。如因其違規違警或肇事所生之責

任，均由駕駛員自行負責，並予以業

務過失之處分。 

增加公

務車行

車責任

權責歸

屬 

第三十條 駕駛員行車違規違警或肇

事責任，由其所屬單位主管會同管理

 併入廿

七條文 

附件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單位主管及駕駛員共同鑑定之。如情

節重大或無法自行鑑定者，以憲警機

關之鑑定或法院之判決為準。 

第卅一三十條 各種車輛如在公務途

中因不可抗力之原因而肇事者，損害

費用全部由各該志業體負擔。 

 

 條次遞

減 

第卅二卅一條 駕駛員行車應依第廿

七條之規定，如經鑑定或判定負肇事

責任者所需肇事費用(保險公司負擔

後之餘額）則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卅二條 駕駛員行車肇事，如經鑑

定或判定應負肇事責任者所需肇事

費用(保險公司負擔後之餘額）一律

依下列規定辦理： 

1.明訂

駕駛員

行車規

定 

2.條次

遞減 

 第卅四條  

教職員工因公務外出，公務車輛調派

不足或爭取時效及方便，得私車公

出。 

配合現

行做法 

刪除此

條文 

 第卅五條  

教職員工私車公出應事先填具「私車

公用申請單」經直屬部門主管核簽後

始可私車公出。 

依據請

假系統

之假別

判定 

 第卅六條  

教職員工私車公出途中，如有肇事情

事者悉依本辦法第六章之規定處理。 

併入卅

四條文 

 第卅七條  

教職員工因公出差使用私車者，應依

本校「教職員工公、差假作業要點」

之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辦法。 

本條文

於本校

「教職

員工

公、差

假作業

要點」

中已有

相關規

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卅三卅二條 凡本校所屬之車輛已

失去原有性能且無修復價值，或因損

毀無法使用時，悉依本校「財產物品

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辦理之。 

 

 條次遞

減 

第卅四卅三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

時亦同。 

第卅八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

時亦同。 

條次遞

減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公務車輛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81 年 8月 7日 

第 35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14日 

第 220次總務會議第 10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校為使用車輛之管理統一合理化，及有效使用車輛，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所、系(科)處室應遵照本管理辦法使用車輛。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所屬各種車輛，包括汽車及機車。 

第 四 條 本管理辦法包括購置、請照、過戶、使用、保養、修理、油料、肇事處

理及報廢等事項。 

第 五 條 車輛管理隸屬本校總務單位，車輛按其使用性質分為專用車及公務車兩

種。 

第 六 條 凡限定某特定單位保管使用之車輛稱為專用車，其餘供交通及一般事務

共同使用之車輛，包括汽車及機車，均稱為公務車。 

 

第二章 購置與請照、過戶 

第 七 條 選購各種車輛以堅固耐用、耗油最少及價格合理為原則。 



 

 

第 八 條 專用車、公務車之購置，應依學年度預算編列及採購辦法進行採購之。 

第 九 條 有關請照及過戶等事務手續，統由本校總務單位統籌辦理。 

 

第三章 車輛使用 

第 十 條 本校教職員工或其他志業體，如因公務需要用車，應填寫電腦派車單，

經其單位主管核准後由總務單位統籌派車或借用車輛，例假日及下班時

間經陳核准後方可使用，行車區域北以太魯閣為界，南以花蓮縣壽豐鄉

豐田火車站為界。 

有下列情況者，得申請派車： 

一、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參加會議者須有公文為證）。 

二、接洽與公務有關之貴賓。 

三、同仁經核准之團體活動。 

四、代表校方之社團、校隊活動。 

五、接送花蓮地區以外之外聘教師至火車、汽車站、機場。 

六、健康中心申請學生團體健康服務。 

七、其他緊急事故。 

八、經專案核准。 

九、學生實習得經由實習單位向總務處申請派車，實習派車以花蓮慈濟

醫院、衛福部花蓮醫院、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及花蓮火車站

等路線為主，並依市公車車票收費，由實習學生逕向會計室繳費。 

十、同仁及學生社團搬運公務活動所需物資。 

第十一條  無駕駛執照人員不得使用本辦法所稱之各種車輛，否則如發生肇事時，

除其應自行負全責外並應依有關規定予以議處。 

第十二條 有關車輛保險及監理所應辦手續，統籌本校總務單位辦理之。 

第十三條 交通車之駕駛人員及專用車輛長期使用者，悉依本校之規定投保適當之

保險，其受益人歸本校。 

第十四條 所有各種車輛應依本校規定場所停放，以維持美觀及安全。 

第十五條 專用車及公務車之使用人，未向總務單位事先核備不得擅將車輛借供他

人使用。 

第十六條 車輛用畢後，使用人應將車停放於指定場所，行車執照及鎖匙應交還總

務單位經辦人員。 

第十七條 私事及上下班不得使用專用及公務車輛。 

 

第四章 保  養 



 

 

第十八條 各種車輛除專用車輛外，其餘由公務車輛一律由本校總務單位負責妥慎

管理。 

第十九條 各種車輛由駕駛人或使用人負責保養，車體內外應隨時保持清潔。 

第二十條 凡使用車輛人員應每日檢查車輛主要機能是否運轉正常，以策安全。 

第廿一條 車輛各項零件設備應保持完整，並注意是否失效及各部份螺絲須隨時旋

緊。 

第廿二條 專用車、公務車應依行車里程、使用時間及車輛狀況，送廠進行保養或

維修。 

 

第五章 修理、油料 

第廿三條 有關公務車之送修由總務單位辦理之。除情況特殊須立即搶修外，應事

先向總務單位申請，經陳報校長核准後始得送修。 

第廿四條 用車途中因車輛故障可自行送修，但修理費如超過汽車三仟元、機車八

百元時，須向總務單位主管報備，並將廢品攜回報銷。 

 

第廿五條 修理費用之支付，其金額超過汽車五仟元、機車一千五百元時，應由總

務單位陳校長核准後始得支付。 

第廿六條 車輛之油費應檢具油單向總務單位請領，以零用金支付。 

 

第六章 肇事處理 

第廿七條 公務行車以安全為最高準則，駕駛員應恪遵行安全之各項規定。 

一、如因其違規違警或肇事所生全部或部份之法律責任，均由駕駛員自

行負責。 

二、行車肇事除向警察機關報案外，應立即通知管理單位，必要時得撰

寫報告書。 

三、如情節重大時由其所屬單位主管會同管理單位主管共同鑑定，得依

警察機關之鑑定或法院之判決為準，必要時予以業務過失之處分。 

第廿八條 員工未經許可或私借公務車輛，如發生肇事時，其損失賠償應自行全額

負擔，並依有關規定予以議處。 

第廿九條 駕駛員行車肇事，除向附近警察機關報案外，並須立即向總務單位報告，

總務主管人員應即前往現場處理，並將現場發生情形向上級主管報告，

必要時得撰寫報告書。 

第三十條 各種車輛如在公務途中因不可抗力之原因而肇事者，損害費用全部由各

該志業體負擔。 



 

 

第卅一條 駕駛員行車應依第廿七條之規定，如經鑑定或判定應負肇事責任者所需

肇事費用(保險公司負擔後之餘額）則依下列規定辦理： 

 

      費用之負擔 

肇事 

費用總額 

駕駛員 

應負部份 

本校 

補助部份 
備   註 

二仟元以內 1/2 1/2  

二仟元至伍仟元 1/3 2/3 

二仟元部份按前欄規

定辦理，餘由本校補

助如上 

五仟元至一萬元 1/4 3/4 

五仟元部份按前欄規

定辦理，餘由本校補

助如上 

一萬元至四萬元 1/5 4/5 

一萬元部份按前欄規

定辦理，餘由本校補

助如上 

四萬元至十萬元 1/10 9/10 

四萬元部份按前欄規

定辦理，餘由本校補

助如上 

十萬元以上  全部 

十萬元部份按前欄規

定辦理，餘由本校補

助如上 

 

第七章 報  廢 

第卅二條 凡本校所屬之車輛已失去原有性能且無修復價值，或因損毀無法使用

時，悉依本校「財產物品管理辦法」之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卅三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

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退住 

二、因其他原因欲退住者或違反住

宿規定經有關管理人員簽報勒

令遷出者，依核准期限搬遷。 

第 五 條 退住 

二、因其他原因欲退住者或違反住

宿規定經宿舍管理人員簽報勒

令遷出者，依核准期限搬遷。 

不限制

只有宿

舍管理

人員。 

第 九 條 費用負擔、收繳規定 

基於使用者付費，本校宿舍酌收清

潔管理、水、電等各項費用，其標

準為： 

一、單身宿舍套房式每人每月 2000

元。 

二、單身宿舍兩人房式每人每月

1500元。 

三、有眷宿舍無傢俱者，每坪每月

以 120元計，附傢俱者，每坪

每月以 150元計，停車費每月

1000元。 

四、申請人短期入住招待所，依第

一款費用標準收費。 

五、入住天數未滿 15日以半個月

計；超過 15日未滿 30日以一

個月計。 

第 九 條 費用負擔、收繳規定 

基於使用者付費，本校宿舍酌收清

潔管理、水、電等各項費用，其標

準為： 

一、單身宿舍套房式每人每月 2000

元。 

二、單身宿舍兩人房式每人每月

1500元。 

三、有眷宿舍無傢俱者，每坪每月

以 120元計，附傢俱者，每坪

每月以 150元計，停車費每月

1000元。 

 

增列第

四款短

期入住

招待所

收費標

準、第

五款入

住期間

未滿一

個月的

計費方

式。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教師宿舍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83 年 5月 25 日 

第 53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14日 

第 220次行政會議第 14次修訂 

附件三 



 

 

 

第 一 條 目的 

          依據「慈濟教育志業教師宿舍管理辦法」規範，訂定本校教師宿舍管理

辦法做為宿舍申請、分配、收費、退住、住宿管理或津貼補助等事宜之

依循。 

第 二 條 管理單位 

          本校之總務單位。 

第 三 條 申請 

一、本校之「宿舍住、退宿及津貼補助申請單」，供申請人使用。 

二、申請人配住期限為聘約有效期間。 

第 四 條 分配 

一、宿舍配住資格如下： 

(一)講師家住外縣市或通勤距離超過三十公里以上且單身者，可申

請學校單身宿舍，宿舍無空缺時則列入候補。 

(二)助理教授（含）以上，家住外縣市或通勤距離超過三十公里以

上者，可依需要申請單身或有眷宿舍，單身或未攜眷僅限申請

單身宿舍，有眷宿舍之申請認定，以報到時即攜眷（教師父母、

配偶、子女）同來，且確實同住者為準。學校無法提供宿舍時

改發租屋補助津貼。 

(三)校長核准及特殊性專業行政人員。 

(四)經校長及該志業體主管核可之其他志業體同仁，並願遵行本管

理辦法者。 

(五)夫妻同為志業體同仁者，僅可擇一身份申請。 

二、配住人員進住宿舍時，應配合簽立「切結書」及所屬志業體之「借

用契約書」，依「配備清單」與宿舍管理員逐項清點房舍配備，並

點交簽認。 

三、有眷宿舍之配住年限為十年，配住期間可隨時申請退住。擔任行政

主管職務(含功能性組長)期間不受配住年限限制；卸除行政主管職

務時如已達配住年限，須於卸任主管職務之翌日起三個月內辦理退

宿。 

第 五 條 退住 

一、配住人於離職生效日前應辦妥退住手續遷出。 

二、因其他原因欲退住者或違反住宿規定經有關管理人員簽報勒令遷出



 

 

者，依核准期限搬遷。 

三、退住時，應填具「宿舍住、退宿及津貼補助申請單」於十天前送至

總務部門，由管理員會同退住人於搬遷時，依「宿舍標準配備移交

清冊」清查設備器具，並結算各項費用（維護費、修繕費、水、電、

電話費、瓦斯費、清潔費等）。 

四、住戶退住時，須負責清潔房屋及恢復原狀。 

第 六 條 宿舍管理委員會 

一、本校管理部門須輔導有眷宿舍住戶成立「宿舍管理委員會」以處理

住戶福利、康樂、環境安全衛生等事項，並由住戶中選舉六名宿舍

委員，再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任委員，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

任；宿舍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每月召開委員會一次，其決議事項

應報請本校管理部門備查。 

二、宿舍管理委員會不得決議及執行與本校各項管理規定相違背之事

項，並應協助管理單位執行第七條之規定。 

三、配住其它志業體眷舍應依其「宿舍管理委員會」運作方式配合辦理。 

第 七 條 住戶應遵守事項 

          一、有眷宿舍 

(一)不得有違法或妨礙他人安寧行為，並不可將汽、機、腳踏車停

放草坪或人行道上。 

(二)不得飼養家畜，樓梯走廊等公共區域應保持清潔、維護衛生。 

(三)不得擅自將宿舍充作營業店舖或租借他人。 

(四)不得毀損公物或公共設施，未經核准不得擅自改建宿舍。 

(五)不得在花圃綠地曝曬棉被衣物，必須愛護花草、樹木。 

(六)宿舍內不得存放危險品，易燃品或有害公共安全及衛生之物

品。 

(七)遵守該本校各項管理規定。 

          二、單身宿舍除上述有眷宿舍之規定外，另應遵守： 

(一)宿舍區內應保持肅靜。 

(二)應愛護公物並保持其完整，不得私自佔用。 

(三)住宿人員應共同維持寢室之清潔，丟棄物應置於垃圾桶內，並

每日傾倒於指定場所。 

(四)電燈、水龍頭不需使用時應隨手關閉，以節約水電。 



 

 

(五)應遵守宿舍門禁規定。 

(六)寢室內除檯燈、電風扇、收錄音機、吹風機、電冰箱、電視機

外，禁止使用其它電器，以策安全。 

(七)宿舍內絕對禁止酗酒、賭博、打架、偷竊、散佈謠言及其他不

正當行為。 

(八)宿舍內嚴禁存放危險品，易燃物、武器或危害公共安全之物

品，並不得燃燒任何物品。 

(九)宿舍內之內務應整理整潔。 

(十)住宿人員僅能留宿同性別家長或兄弟或姊妹，其餘訪客不得留

宿。留宿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三夜。 

第 八 條 標準配備 

          配備如移交清冊所列，寢室內之固定設施及床組不得任意搬移、更動。 

第 九 條 費用負擔、收繳規定 

          基於使用者付費，本校宿舍酌收清潔管理、水、電等各項費用，其標準

為： 

一、單身宿舍套房式每人每月 2000元。 

二、單身宿舍兩人房式每人每月 1500元。 

三、有眷宿舍無傢俱者，每坪每月以 120元計，附傢俱者，每坪每月以

150元計，停車費每月 1000元。 

四、申請人短期入住招待所，依第一款費用標準收費。 

五、入住天數未滿 15日以半個月計；超過 15日未滿 30日以一個月計。 

第 十 條 租屋住宿津貼補助及其相關規定 

一、係指學校及志業體均無法提供宿舍時，須於校外租屋使用者。 

二、租屋住宿津貼補助標準比照「慈濟教育志業教師宿舍管理辦法」核

定。 

三、經核定發給補助津貼者，應填寫本校「宿舍住、退宿及津貼補助申

請單」，並檢附自行租賃之房屋契約及簽訂「同意書」。 

四、津貼補助依任聘簽約起，在職期間逐月併同薪資給付。 

五、每戶請領津貼補助最長依職級可申請住宿的年限為限。 

六、學校提供宿舍時，應配合遷入，若放棄，則津貼同時取消。 

七、於花蓮市鄰近鄉鎮購屋者(含配偶)，進住後停發補助津貼。購屋者

有責主動告知管理單位。 



 

 

第十一條 進住之教師如欲申請專線電話，費用自行負擔，離職時應自行遷（移）

機。 

第十二條 附則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

訂時亦同。 

 

 

 

 

 

 

 

 

 

 

 

 

 

 

 

 

 

 

 

 


